	关于核对2016届预计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及学籍信息的通知

	各学院：
为保证2016届预计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及学籍信息的准确性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及学籍档案信息是否一致，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和注册，请各学院本着对社会、学校、学生负责的态度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并明确责任，落实到位。

二、具体要求：
1、各学院组织学生逐一认真核对预计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表，核对后学生本人必须签字，本人不核对和不签字影响毕业注册信息准确者，责任自负。

2、学生因特殊情况需修改或变更身份信息的，由学生本人提供合法性证明（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和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）。请用红色笔标注修改。

3、信息表中无高考考生号的学生，到学院查询并填写，其中专升本学生高考考生号由学校统一编排。

4、各学院须复核学生学籍档案，确保学生本人信息与档案记载信息一致。复核内容包括：学生是否有档案；档案材料是否齐全；学生本人与档案图像信息是否为同一人。各学院需将复核结果填写在《包头师范学院2016届预计毕业生学籍档案复核表》中，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教务处学籍科。

5、整理2016届预计毕业生学籍卡。

（1）做好留级、复学、转学、转专业学生学籍卡归位工作，保证学生学籍信息的准确完整。

（2）学籍卡按学校教学档案归档要求进行整理及装订，具体格式见样表。

三、完成时间：

1、预计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表、学籍档案复核表完成时间：

2016年3月7日——3月18日，3月21日交教务处学籍科。

2、毕业生学籍卡完成时间：

 2016年5月底前完成，6月1日交教务处学籍科。

请各学院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工作。

附：1、包头师范学院2016届预计毕业生学籍档案复核表

    2、学籍卡归档样表

    3、预计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2016年3月7日




2016届预计毕业生学籍档案复核表

学院公章：

	专业
	班级
	复核人数
	复核结果

（是否存在本人与档案图像信息不一致情况，如有请注明姓名、学号、专业、班级及具体内容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领导签字：

